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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 交易概述 

为支持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映科技”）

发展，提高公司融资能力，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拟于 2022 年度为华映科技对外融资提

供不超过人民币 23 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具体数额以公司与相关融资机构签

订的相关协议为准。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将在相关担保事项实际发生时，根据

实际担保金额及天数依年化 0.5%的费率收取担保费用。本次控股股东为公司

提供担保的决议有效期为自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2年年

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上述事项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董事长全

权办理相关交易事项。 

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及其关联方合计持有华映科技 695,833,534 股股份，

占华映科技总股本 25.16%，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于 2022年 4月 27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以 9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李震先生予以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关

于控股股东为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该事项事前认可

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届时福

建省电子信息集团及福建省电子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需回

避表决。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卢文胜 

注册资本：863,869.977374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五一北路 153号正祥商务中心 2号楼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立日期：2000年 09月 0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717397615U 

股东/实际控制人：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营范围：授权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产权(股权)经营；对网络产品、

软件与电子信息服务、通信、广播电视视听、计算机和外部设备及应用、电子

基础原料和元器件、家用电器、光学产品、电子测量仪器仪表、机械加工及专

用设备、交通电子等产品及电子行业以外产品的投资、控股、参股。对物业、

酒店的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是，为公司控股股东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2021年 9月 30日/2021年 9月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10,614,236.72 

负债总额  7,653,123.51 

净资产  2,961,113.21 

营业收入  3,971,839.22 

营业利润  -9,687.78 

净利润  4,369.11 

三、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为华映科技对外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3 亿元的连

带责任保证，有效期为自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2年年度

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具体数额以公司与相关融资机构签订的协议为准，根据

实际担保金额及天数依年化 0.5%的费率收取担保费用。 

四、 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为华映科技对外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3 亿元的连

带责任保证，有利于公司融资，补充公司营运资金，满足公司发展的资金需求，

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五、 本年度与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及其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

易情况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司与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及其

关联方发生的日常经营类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10,985.93万元；福建省电子

信息集团为公司对外融资累计提供担保人民币 53,335.54万元，共收取担保费



用人民币 220.96 万元；公司与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关联方累计发生相关融资

租赁业务本息合计人民币 3,213.52万元。 

六、 董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控股股东为公司对外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有利于公司融资，

补充公司营运资金，满足公司发展的资金需求，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七、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 

本次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为华映科技对外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3 亿元

的连带责任保证，有利于拓宽公司融资渠道，补充公司营运资金，满足公司发

展的资金需求，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相关事项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相关事项的审议程序合法。综上，我

们同意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为华映科技对外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3 亿元的

连带责任保证暨关联交易事项。 

八、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

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4月 29日 


